吉林工程职业学院横向科研项目申办流程

1.合同签订

（1）项目负责人根据实际委托情况，下载相应标准合同模板，填写合同详细内容，项目组成员和项目经费预算等信息,合同编号到科研处查询后填写。合同分类详见《技术合同认定规则》。

（2）合同一式四份及四份《附件1.吉林工程职业学院横向科研项目项目组成员表》《附件2.吉林工程职业学院横向科研项目经费预算表》，科研处、委托方各留存1份，其余由项目负责人留存。合同经委托单位盖章后，项目负责人登录AIC智能校园系统申请“横向科研项目合同会签单”http://zn.jlevc.cn/log/eight/login.html，并加盖公章。（具体流程：智能校园教师端—审批申请—横向科研项目合同会签单—党政办公室加盖公章）。

（3）项目负责人将双方签订的合同原件及《附件1.吉林工程职业学院横向科研项目项目组成员表》《附件2.吉林工程职业学院横向科研项目经费预算表》交至科研处1份。

（注：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合同需申请免税的，双方商定好合同文本后需联系四平市科技局陈科长审阅，审阅无误后双方方可盖章（同上合同签订2、3部分），联系人：陈科长，联系电话：19104343833。）

2.信息录入

合同签订后，项目负责人于3个工作日内将合同信息及合同扫描件（PDF格式）提交到科研处，项目组成员及经费预算必须与委托单位盖章的附件1、附件2一致。

3.经费到账

委托单位打款后项目负责人到财务处查询，若经费已到账，需复印银行到账回单并务必在财务处为委托单位开具发票，此时横向科研项目正式立项。项目负责人将银行到账回单交至科研处后，科研处为其办理经费使用本。

4.免税登记

若为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合同并符合免税标准的，经费到账后项目负责人需到科研处在国家合同登记系统录入合同信息，然后到四平市科技局办理免税登记。联系人：陈科长，联系电话：19104343833。

5.重要事项变更

合同执行期间，如果根据实际研究情况，确需调整经费预算、成员及研究期限的，项目负责人需写情况说明（无特定模板），并由委托单位盖章同意后方可调整，并将盖章后的情况说明交至科研处存档备案。

6.验收结题

项目研究全面达到合同规定的技术要求和各项指标后，项目组可以申请结题。项目负责人填写《吉林工程职业学院横向科研项目结项验收报告》一式三份，由委托单位填写验收意见并加盖公章后，交至科研处，符合结项条件的科研处填写验收意见并加盖公章，准予结项。科研处留存《吉林工程职业学院横向科研项目结项验收报告》存档备案。

注意事项：

1.税费是指依照国家税收标准应该用项目经费缴纳的费用。

2.技术转让等成果转化类横向科研项目，执行学校相应管理办法。

3.乙方吉林工程职业学院银行名称、地址和帐号为：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平电厂支行

地址：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中央东路2085号 

帐号：22001628938055005196

附件：

1.合同模板

2.《附件1.吉林工程职业学院横向科研项目项目组成员表》

3.《附件2.吉林工程职业学院横向科研项目经费预算表》

4.《吉林工程职业学院横向科研项目结项验收报告》

5.《技术合同认定规则》
